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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153号
申请人：李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现住吉林省梨树县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55XXXX。
委托代理人：信XX，女，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户籍所在地为吉林省梨树县XXXX，身份证号码为220322XXXX，联系方式为157XXXX。与申请人李XX系夫妻关系。
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王峰，梨树县公安局局长。
申请人李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治）行罚决字〔2025〕3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5年9月30日向梨树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同年10月9日已予受理，经听证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请求撤销梨树县公安局于2025年9月26日作出的梨公（治）行罚决字〔2025〕3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申请人系65521部队转业士官，2011年4月1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复原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向梨树县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出具了《转业士官安置介绍信》（吉复安〔2011〕第0143号）。2012年4月至今，申请人被安置到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公益性岗位”。申请人认为，该安置措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2012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市县已安置但尚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退役士兵审核入库工作的通知>》、《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梨树县人民政府文件<梨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梨树县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梨树县109名退役士兵补充录入综合管理系统的电话答复稿>》等法律及政策规定。故于2018年以来，先后向国家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通过信访形式提出合理安置诉求。2025年9月26日，梨树县公安局以申请人多次进行信访为由，认定申请人上访是来解决不合理诉求，定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寻衅滋事，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据此，提出行政复议。
被申请人称：2018年至今，申请人李XX多次到国家信访局及省市县信访部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和省市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进行信访，要求解决编制和工资待遇问题。梨树县民政局、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对其信访诉求做出了明确答复。2025年，申请人多次欲进京上访，以信访方式解决其无理诉求，后被相关部门劝阻。2025年9月22日，李XX仍不听劝阻进京上访，以此来解决其不合理诉求，谋取不正当利益，其行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的工作秩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申请人经履行受案、告知、传唤、裁决等程序，依法对申请人作出拘留十三日并处七百元的行政处罚。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内容适当，适用法律准确。应予维持。
经审理查明：2018年12月至2025年9月间，申请人李XX因退役士兵安置待遇事宜，采用走访形式到国家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提出信访事项。有关诉求经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次作出信访答复后，申请人于2025年9月25日再次采用走访形式到国家信访局提出相同信访事项。2025年9月26日，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梨公（治）行罚决字〔2025〕3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申请人李XX行政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七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2025年9月30日，申请人李XX向本机构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一）书证
1.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证明：申请人身份适格，受委托人受申请人委托代为申请复议。
2.申请人提交的：《2012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吉林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梨树县人民政府文件<梨树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梨树县退役士兵安置和权益保障工作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转业士官安置介绍信、公益性岗位人员聘用审批表，证明：有关退役士兵安置工作政策及申请人被安置到公益性岗位的有关情况。
3.申请人提交的：梨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示》、《调配证》，证明：有关人员安置情况。
4.被申请人提交的：立案登记表、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呈请传唤报告书、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呈请行政处罚报告书、行政处罚告知笔录、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明：公安机关办案经过。
5.被申请人提交的：接受证据清单、李XX火车票截图1张，证明：李XX分别购买了2025年9月16日和2025年9月22日的由四平站至北京站的火车票情况。
6.被申请人提交的：接受证据清单、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20年4月22日作出的《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关于李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退役军人信答〔2020〕013号）、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23年9月28日作出的《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关于李XX等3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退役军人信答〔2023〕43号）、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24年5月22日作出的《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关于李XX等三人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退役军人信答〔2024〕15号）、信访件编号为201812256XXXX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lf20230725XXXX的《信访事项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LF20190001XXXX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JLLF20240000XXXX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202202180XXXX的《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BW008020181226XXXX《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LF20190001XXXX《基本情况登记表》、信访件编号为2025092502XXXX《基本情况登记表》、梨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于2025年9月22日的谈话记录、梨树县民政局与2019年1月17日作出的《梨树县民政局文件<关于李XX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梨民字〔2019〕11号），证明：李XX于2018年12月25日至2025年9月25日期间，先后向国家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吉林省信访局、吉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多次进行信访登记，梨树县民政局、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就起信访诉求作出了答复意见。
7.被申请人提交的：呈请证据保全报告书、证据保全决定书、证据保全清单、李XX上访诉求书、《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关于做好市县已安置但尚未纳入机构编制管理退役士兵审核入库工作的通知>》（吉编办发〔2016〕3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复原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转业士官安置介绍信》（吉复安〔2011〕第0143号）、《吉林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同意梨树县109名退役士兵补充录入综合管理系统的电话答复稿>》（吉编办电复字〔2018〕2号），证明：案涉证据保全情况。
8.被申请人提交的：梨树县公安局工作人员荣XX、刘XX、孟XX、梁XX、梨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段XX、梨树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刘XX于2025年9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相关人员劝导李XX进京上访情况及李XX到国家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登记情况。
9.被申请人提交的：梨树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于2025年9月26日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因李XX到北京上访登记，该大队工作人员张XX、杨XX陪同前往，影响大队工作运转。
10.被申请人提交的：2025年8月1日对李XX宣告的《四平市公安局宣传教育告知书》、2025年8月1日由李XX书写的《保证书》，证明：2025年8月1日，因李XX信访登记事宜，梨树县公安局对李XX进行询问并做出宣告情况。
（二）证人证言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人杨XX、张XX的证言，证明：李XX到国家信访局走访登记情况。
（三）当事人的陈述
被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人李XX的陈述，证明：李XX到国家信访局走访登记情况。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经听证举证、质辩：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交的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及拟证明的问题无异议；对第二、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是否应予行政处罚无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的“传唤证、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有异议，认为公安机关在办案中未经出示、告知，经核查该组证据经由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签字确认，符合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的“信访件编号为202202180XXXX的《基本情况登记表》”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不属于申请人的信访登记，经核查该情况属实，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中的“杨XX、张XX的证言”有异议，认为二人仅是一同前往北京，并未陪同到国家信访局、退役军人事务部进行登记，经核查申请人认可其到上述两部门进行登记的事实，与被申请人的证明目的相符，故对该份证据予以采纳。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文件类证据真实性无异议，认为同时可以证明申请人信访诉求合理。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及拟证明的问题均无异议。
本机关认为：依照《信访工作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第二十六条第（六）项规定，“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有下列行为：（六）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并《国家信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一般应当采用书信、电子邮件、网上投诉等书面形式。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根据信访事项的性质和管辖层级，到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首先接谈的机关先行受理，不得推诿。”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对信访事项处理（复查）意见不服，但无正当理由超过规定期限未请求复查（复核）的，不再受理。”第十条之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部门对应到而未到省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提出信访事项，或者省级相关部门正在处理且未超出法定处理期限的，不予受理；信访事项已经复核终结的，不再受理。”本案中，结合多份《基本情况登记表》及听证中申请人的陈述，足以证实申请人李XX未按照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依法逐级走访，其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查证属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四）项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观点，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公安局作出的梨公（治）行罚决字〔2025〕36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1月24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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